











庄政办发〔2020〕45号

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庄河市
声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庄河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庄河市中心城区主要交通干线明细表
[bookmark: _Hlk51065393]2.庄河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示意图
3.庄河市各乡镇镇区主要2类区、3类区区划建议范围


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2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庄河市声环境功能区划

为适应城市建设发展和区域功能变化，加强区域环境噪声治理，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7〕1709号）、《关于组织开展声环境功能区划调整工作的通知》（大环发〔2018〕239号）等法律、技术规范和文件要求，特制定本区划，为环境噪声执法、污染源治理、环境规划等提供依据。
一、适用范围
本区划适用范围为庄河市中心城区及各乡镇镇区范围。
根据区域内规划及用地现状，选择《庄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2019年调整）中庄河市中心城区规划范围作为本次声环境功能区划的重点范围；各乡镇基于现状用地情况及2015—2016年编制的各乡镇总体规划中镇区规划，主要对镇区集中用地范围提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建议。
二、声环境功能区分类
0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3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4a类和4b类两种类型。4a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三、中心城区0-3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及区界说明
（一）0类声环境功能区
结合庄河市区域用地规划及原有声环境功能区划特点，本次庄河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调整不设0类标准适用区。
（二）1类声环境功能区（4片）
1类区（1-Ⅰ）城市北片：主城区规划北边界——迎宾大街——一环路——张庄线（延安路）——鹤大高速——小寺河（除徐岭工业用地外）。
1类区（1-Ⅱ）观驾山、九顶梅花山、大学城片：主城区规划西边界——小寺河——黄海——滨海公路——疏港路——九顶梅花山南侧规划路（前程路）——一环路——滨海公路（除3类区华丰工业用地、昌盛工业用地及原韩国工业区局部，2类区城市西片外）。
1类区（1-Ⅲ）庄河以东片：东北至主城区规划边界，西至庄河，南至黄海（除2类区城东居住文娱片区外）。
1类区（1-Ⅳ）南侧海域未规划区：主城区规划边界南部，滨海公路、临港产业用地以南。
（三）2类声环境功能区（4片）
2类区（2-Ⅰ）主城核心区及城北副中心片：鹤大高速——张庄线（延安路）——一环路——迎宾大街——庄河——小寺河——迎宾大街——二环路——小寺河（除3类区新华工业用地外）。
2类区（2-Ⅱ）城市西片：昌盛街——疏港路——世纪大街——庄打路——银河路——一环路南延伸——艺腾路——疏港路——小寺河——九顶梅花山北侧、西侧（美海线及西延伸、疏港路、锦绣大街、庄打路）——锦绣大街南侧约800米——一环路南延伸——艺腾路——二环路——世纪大街——一环路。
2类区（2-Ⅲ）大学城副中心及沿海商业区：九顶梅花山南侧规划路（前程路）——疏港路——滨海公路——延安路西侧约300米——滨海公路东南约1公里——疏港路——滨海公路——一环路南延伸。
2类区（2-Ⅳ）城东居住文娱片区：北至黄海大街以北约300米，东至鲍码河，南至黄海大街、一环路以东约520米规划路、世纪大街，西至庄河。
（四）3类声环境功能区（5片）
3类区（3-Ⅰ）徐岭工业用地：西至城区规划西边界（后岗线附近），南至三寰大街以南约620米，东至铁路线，北至三寰大街以北约400米、铁路线以西950米、三寰大街以北约700米。
3类区（3-Ⅱ）新华工业用地：东至二环路以东约250—500米，南至小寺河，西至鹤大高速，北至三寰大街、二环路西侧约500米规划路、三寰大街北侧约450米规划路、二环路、三寰大街南侧约150米。
3类区（3-Ⅲ）华丰工业用地：北至鹤大高速，东至王汤线北延伸（现状河道），南至迎宾大街，西至市段线支线北延伸（市场村西边界）。
3类区（3-Ⅳ）昌盛工业用地及原韩国工业区局部：北至世纪大街，东至疏港路，南至艺腾路及东延伸，西至一环路南延伸、银河路（昌盛路）、庄打路（庄龙线）。
3类区（3-Ⅴ）临港产业用地：位于庄河城市规划区南端，北至滨海公路，西至一环路南延伸，东至疏港路，南临黄海。
四、4类声环境功能区
（一）4a类区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区域，距离确定见分栏1。中心城区主要交通干线明细见附件1。



分栏1  4a类功能区两侧距离的划定要求
	交通干线类型
	划分距离（米）
	相邻功能区类型

	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
	45
	1类区

	
	30
	2类区

	
	20
	3类区



若临路建筑以低于2层楼房的建筑（含开阔地）为主，线路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见分栏1）的区域为4a类声环境功能区。
若划分距离范围内临路建筑以高于3层楼房的建筑为主，第一排建筑面向线路一侧至线路边界线的区域及该建筑物两侧一定纵深距离（见分栏1）范围内受交通噪声直达声影响的区域为4a类声环境功能区。并排的两个建筑物临路一侧的相邻两点间距离小于或等于20米时，视同直线连接。第二排及以后的建筑，若其高于前排建筑或虽低于前排建筑但因楼座错落设置使部分楼体探出前排遮挡并受到线路交通噪声的直达声影响，则高出及探出部分的楼层面向线路一侧范围为4a类区。其余部分未受到交通噪声直达声影响的区域，执行其相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二）4b类区为铁路（铁路专用线除外）边界（距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30米处）外两侧一定距离以内的区域。距离的确定方法同分栏1。
（三）地面段公路和城市道路以最外侧非机动车道路或机非混行道路外沿为边界，高路基公路和城市道路以最外侧的边沟或路基边缘为边界，没有辅路的高架公路和城市道路以高架段地面垂直投影的最外侧为边界，高速公路以护网处为边界，没有护网的按一般公路和城市道路相关情况处理。
（四）对于4b类区与4a类区有重叠的部分，划分为4b类区。
[bookmark: _Hlk45184465][bookmark: _Hlk50991344][bookmark: _Hlk51161676]（五）庄河汽车站区域、鹤大高速庄河服务区、临港产业用地港口区域划为4a类区；庄河北站区域（含庄河汽车客运站）、庄河站区域划为4b类区。以用地红线作为边界线，不考虑纵深范围。
五、其他规定
（一）交通干线未按规划实施前均应按照当前功能区划相应标准管理，规划实施后两侧相应范围适时调整为4类声环境功能区。
（二）对目前城市总体规划中未明确用地规划区域：
（1）现状为乡村村庄以及位于乡村的连片住宅区，执行1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bookmark: _Hlk50992009]（2）现状为乡村集镇，执行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乡镇镇区2类区区划建议范围见附件3）。
（3）现状为独立于乡村集镇、具有一定规模的集中工业、仓储、物流园区或工业集聚区，根据实际用地性质，执行3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符合上述性质的乡镇主要3类区区划建议范围见附件3）。
（4）位于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范围内（参照分栏1）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4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bookmark: _Hlk50992083][bookmark: _Hlk50991862]（三）3类声环境功能区中居住区执行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四）工业企业以及固定源设备（如冷却塔、变电设备等）排放噪声影响到相邻声环境功能区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时，其排放的噪声在敏感建筑物处应达到该功能区的声环境质量标准。
（五）本区划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庄河市城市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划的通知》（庄政办发〔2007〕56号）同时废止。













附件1

庄河市中心城区主要交通干线明细表

	[bookmark: _Hlk51847185]等级
	序号
	道路名称
	起   止   点

	铁路
	1
	丹大快速铁路
	中心城区北部，由西南至东北横贯

	
	2
	城庄铁路
	庄河站—丹大快铁

	高速公路
	1
	鹤大高速
	中心城区北部，由西南至东北横贯

	
	2
	庄盖高速
	鹤大高速—鹤大线

	主干路
	1
	黄海大街
	鲍码大桥西—迎宾大街

	
	2
	迎宾大街
	一环路—一环路

	
	3
	永兴街
	迎宾大街—延安路

	
	4
	昌盛街
	红岩路—昌盛桥

	
	5
	世纪大街
	海港路—一环路

	
	6
	建设大街
	庄龙线（庄打路）—新华路

	
	7
	新华路
	迎宾大街—建设大街

	
	8
	三寰大街
	鹤大高速以北—迎宾大街

	
	9
	延安路
	迎宾大街—滨海路

	
	10
	向阳路
	迎宾大街—龙园线

	
	11
	疏港路
	黄海大桥—海港

	
	12
	庄盖线（市区段）
	高速路口—交警大队

	
	13
	鹤大线（市区段）
	中心城区西边界—东边界

	
	14
	庄龙线东段
	延安路与建设大街交叉口—滨海路

	
	15
	庄龙线西段（庄打路）
	昌盛桥—滨海路

	
	16
	内环路（一环路）
	世纪大街—世纪大街

	
	17
	中环路（二环路）
	庄岫路（张庄线）—滨海路

	
	18
	锦绣大街
	中环路—延安路

	
	19
	建设南一街
	庄龙线—延安路

	
	20
	建设南二街
	疏港路—建设南一街

	等级
	序号
	道路名称
	起   止   点

	主干路
	21
	李大线
	二环路—滨海路

	
	22
	滨海路
	二环路—世纪大街东延

	
	23
	庄岫路（张庄线）
	鹤大高速以北—迎宾大街

	次干路
	24
	红岩路
	延安路—昌盛街

	
	25
	海港路
	昌盛街—建设大街

	
	26
	庄龙线
	建设大街—新华路

	
	27
	龙园线
	建设大街—新华路

	
	28
	泰昌路
	迎宾大街—黄海大街

	
	29
	文汇路
	新华三街—新华路

	
	30
	新华小区路（黄金路）
	黄海大街—昌盛街

	
	31
	五一北街
	向阳路—新华路

	
	32
	五一南街
	向阳路—新华路

	
	33
	五一南街东段
	延安路—向阳路

	
	34
	文化街
	滨河路—新华小区路（黄金路）

	
	35
	新华三街
	向阳路—新华小区路（黄金路）

	
	36
	光明街
	新华路—向阳路


[bookmark: _Hlk51847205]注：交通干线等级可能随规划调整而发生变化，区划在规划调整后实时调整。































附件3

庄河市各乡镇镇区主要2类区、3类区
区划建议范围

	区划类别
	区划名称
	区划范围
	区划面积
(平方公里)

	
	
	
	

	2类区
	鞍子山乡镇区
	北至丹大城际铁路，西至丰利河、湖里河（石咀河），南至规划海丰大街（鞍子山乡政府南侧约300米），东至规划永盛路东侧（约为现状王陈线东侧300—400处现状小河）。
	3.3457

	2类区
	步云山乡镇区
	北至宋文桐烈士墓，南至李大沟河与蛤蜊河交汇处，东至长巨村与谦泰村庄茧线交界处，西至徐温线东侧。
	3.8221

	2类区
	长岭镇镇区
	东至背阴河，西至庙下屯过水桥，南至石鼓山，北至洪昌河。
	3.3634

	2类区
	城山镇镇区
	南至福明线南侧河道，西至赵刘线，东至老王线西侧260米，北至规划镇区边界（以现状建设用地轮廓线为主，荷城线位置最北至福明线北侧约1公里）。
	1.6648

	2类区
	大营镇镇区
	沿青四公路两侧，东至英那河西岸，西至1号泵站富新线东，南至污水处理厂，北至英那河大桥。
	1.6607

	2类区
	大郑镇镇区
	东至大小线以东150米，南至沈大高铁（丹大城际），西至李大线向南延伸至大郑村三家子屯，北至鹤大高速。
	2.5448

	2类区
	大郑新城区
	东至大唐线，南至滨海路南侧300米平行无名道路，西至滨海路及海岸线，北至海顺街。
	1.6863

	2类区
	光明山镇镇区
	东至小寺河支流，南至小寺河，西北至光明山液化气站，北侧为小李线北侧约400米处至第九中学北侧道路。
	2.725

	2类区
	荷花山镇镇区
	西至芙蓉村宋屯，东至芙蓉村庙东屯（沿山麓至变电所），南至芙蓉河，北至芙蓉村庙东屯（青永线北，与吉顺村村界交接）。
	1.3186

	2类区
	黑岛镇镇区
	北至靠山屯，东至松山线，南至腊山线，西至镇政府往西约830米。
	3.9486

	2类区
	兰店乡集镇
	北至乡域界限、庄河大骨鸡繁育中心北厂界、现状河道、国富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北厂界、庙曹线，东至蛤蜊河，南至鹤大线南侧约150米，西至寡妇河。
	2.16

	2类区
	栗子房镇镇区
	北部以改线的201国道（丹大高速）—大栗线东侧约1公里处现状道路为界，东部以林坨村行政界限为界，西部以地窨河为界，南部以现状草范线和原201国道（鹤大线）为界。
	13.6112

	2类区
	青堆镇镇区
	北至丹大高铁，西至板桥河，东至湖里河，南至滨海公路。
	7.5674

	2类区
	蓉花山镇镇区
	北至永青路（仲长公路）北侧约500米，东至北白线、永青路（仲长公路）、北白线东侧约300米处切线，西至庄茧线及南延伸，南至韩徐延长线南侧环山路、庄茧线、西道屯。
	2.7345

	2类区
	石城乡集镇
	东至鲍屯、吕屯、大房身屯，南至李炉屯、塘房屯，西至向阳屯、潘屯、苏屯，北至端头虾圈。
	0.858

	2类区
	塔岭镇镇区
	西至张庄路，东至棒槌沟河，北侧以山体为界，南侧以隈棒河南侧山体为界。
	2.1613

	2类区
	太平岭满族乡集镇
	庄河——庄茧线——四太线——李胡线——石太线——太大线
	1.9787

	2类区
	王家镇镇区
	北至大王家岛岛屿北岸线，西至西海路、海王九岛大街交叉口西侧约50米，南至民旺街南侧山麓、新村路、灯塔路、岛屿北岸线。
	1.1813

	2类区
	吴炉镇镇区
	北至丹大高速，西至蛤蜊河，南至66千伏电力线、吴炉村村界，东至英那河。
	13.6868

	2类区
	仙人洞镇镇区
	公佃河——公佃屯长胜河——仙人洞湖公园——二道沟河——李屯、付店、王屯、于下以东——公佃屯河
	1.61

	3类区
	北黄海经济开发区-大郑镇沿海工业区
	工业区规划范围，近期：规划六号路（滨海公路南侧约300米处无名道路）以南至海岸，规划九号路（唐府大街南延伸）以西至其西侧约1.5公里区域。
	4.8259

	3类区
	北黄海经济开发区-黑岛镇沿海工业区
	工业区规划范围
	23.7741

	3类区
	太平岭满族乡工业用地
	北至青帽线以北约350米，西至庄茧线以西约630米，南至庄河，东至庄茧线以东约450米现状河道。
	1.0793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法院，市检察院，北黄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庄河生态环境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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